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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休閒渡假區自辦市地  

重劃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章程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十條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本重劃會定名為「宜蘭縣礁溪鄉休閒渡假區自辦市地重

劃會」，以下簡稱本會，會址設於宜蘭縣礁溪鄉五峰路

31 號。  

第  三  條：重劃範圍  

本重劃區範圍依宜蘭縣政府 106 年 12 月 20 日府建都字第

1060209506B 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礁溪都市計畫(休閒渡假區整

體開發區)案」為重劃範圍，包括五峰段、忠義段之部分土地。  

其四至範圍如下 :  

東北：至五峰路為界。 

西北：至得天公園高爾夫球場為界。 

東南：至大忠路為界。 

西南：至得子口溪為界。 

第二章   會員大會  

第  四  條：本會會員係以本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

會員。但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

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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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  

一、  屬於會員大會之職權審議事項。  

二、  會員認有重大事項提議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且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十分之一以上連

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

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  

三、  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年內不得作為連署請

求召開會員大會之提議事項或理由。  

四、  經中央法令解釋在案、大法官會議解釋、法院判決、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

劃辦法等已規定事項、程序，不得請求召開會員大

會。  

五、  經理事會議決議提會員大會審議事項，由理事會排

定議程召開之。  

六、  重劃會成立大會由籌備會召集，於重劃會成立後，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依會員大會之權責及重劃作業之

需要召開之；召開時由理事長擔任會議主席，理事

長無法親自出席時，得由理事長指派理事或由理事

互推一人擔任。  

七、  開會通知應載明會議事由，並於會議召開期日三十

日前為之，以書面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專人送達

方式通知各會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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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不能親自出席者，得以書面委

託他人代理出席，委任書由重劃會統一提供，同一受託

人得接受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十分之ㄧ以下之委託；

其為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

者，得由遺產管理人代為行使之；其為政府機關或法人

者，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行使之。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 ) 修改重劃會章程。 

(二 ) 選任、解任理事及監事。 

(三 ) 監督理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 ) 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五 ) 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 ) 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七 ) 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八 ) 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 ) 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十 ) 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十一 ) 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理結果。 

(十二 ) 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十三 ) 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十四 ) 審議其他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

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

一以上之同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面積不

列入計算：  



4 
 

(一 )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

原面積分配或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 ) 自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

有權之重劃範圍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

面積未達該範圍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

市計畫未規定者，應達宜蘭縣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建

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 

(三 ) 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

數十分之一。 

會員大會之權責於本章程送宜蘭縣政府核定後，為加速

重劃作業，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及第十三款外，

其餘事項經會員大會同意授權理事會辦理。  

會員依市地重劃辦法及主管機關規定，配合本重劃區辦

理重劃之義務，並提供都市計畫規定之公共設施用地並

以抵費地或繳納差額地價折價抵付主管機關認定應負擔

之各項費用。  

第三章   理事、監事  

第  七  條：理事、監事之名額、選任、解任  

本重劃會設理事七席組成理事會、監事一席，均為無給

職。由本會會員經投票選舉產生，每人最多勾選七人 (採

人數相對多數決，由得票較多票數者當選，票數相同者，

以抽籤定之 )。經彙計投票數高低順序後，理事票數較高

之前七名候選人當選理事；監事票數最高一名之候選人

當選監事；理事長一人由理事推選之，並依本章程有關

規定執行本重劃區一切業務。  

理事及監事個人於重劃範圍重劃前所有土地面積應達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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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縣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

相乘之面積。  

理事、監事及理事長任期至本重劃會解散終止，擔任期

間若因故有不適任、請辭、喪失會員資格等情事，如未

達法定開會出席席次時，應重新辦理補選。  

第  八  條 :本籌備會於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選任理事及監事後，檢附

重劃會章程草案、會員與理事、監事名冊、重劃會成立大

會及理事會紀錄送請宜蘭縣政府核准成立重劃會。  

第  九  條：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 選任或解任理事長。  

二、 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 研擬重劃範圍。  

四、 研擬重劃計畫書草案。  

五、 代為申請貸款。  

六、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查定。  

七、  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移管及其他  

 工程契約之履約事項。  

八、  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九、  異議之協調處理。  

十、  撰寫重劃報告。  

十一、  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理事會召開時，應函請宜蘭縣政府派員列席，理事應親

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理事會之決議應有理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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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會議紀錄於會後送請宜蘭縣政府備查，並於會址公告及

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  

第  十  條：委託執行重劃業務：  

本自辦市地重劃一切相關業務，委由惠琮建設有限公司

統籌辦理並得雇用各類專業人員辦理，依獎勵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 條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監事之權責如下：  

一、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 監察理事會執行委託之重劃業務。  

三、 審核經費收支。  

四、 監察財務及財產。  

五、 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本重劃會不設監事會，上述各款所列事項，由監事一人

行之。  

第四章   出資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  

第十二條：本重劃區一切財務收支經費同意由特定出資者 (合連有限

公司、林宏程、楊琇婷、李玉珍、陳俊諺、李雅涵、黃

英漳、陳咏均、張勝德、張勝隆、李清林、林宏泰、何

孟修、李碧峯、怡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富銀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正航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籌措預先墊付且

自負盈虧，並由惠琮建設有限公司代收代付，後由土地

所有權人按其受益比例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 (以下稱

抵費地 )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金繳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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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地價抵付之。  

前項抵費地及差額地價依重劃後評議地價折價抵付予籌

措經費特定出資者 (合連有限公司、林宏程、楊琇婷、李

玉珍、陳俊諺、李雅涵、黃英漳、陳咏均、張勝德、張

勝隆、李清林、林宏泰、何孟修、李碧峯、怡恩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富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正航投資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作為償還市地重劃相關法規規定之所有重

劃費用、工程費用、貸款及其利息等；為使財務公開透

明，重劃各項費用經主管機核定後，應將核定後之證明

文件影本存放於重劃會址，以利土地所有權人了解重劃

財務運作情形，財務結算後，檢附重劃報告，報請宜蘭

縣政府備查，始得解散重劃會。  

第五章   重劃分配之異議處理  

第十三條：本重劃區土地分配原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三十一

條及相關規定辦理，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公告期間

內對於土地分配成果提出異議者，應以書面向本會提

出，理事會應辦理協調，其協調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書面通知當事人，訂期進行協調。  

二、經理事會協調處理結果，有下情形之ㄧ者，可免提會員

大會追認：  

（一）  協調不成者。  

（二）  該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依原公告結果辦理分配。  

（三）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均同意辦理調整分配結果而

未涉及抵費地之調整。  

三、協調不成立時，應提請理事會決議，並將決議內容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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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異議人，異議人應於接獲重劃會函通知後十日內

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裁判者視為無異議，重

劃會逕依重劃分配結果報請宜蘭縣政府辦理登記。  

第六章   章程訂定與修改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訂定與修改依第六條規定由會員大會議決通

過並送宜蘭縣政府核定後生效實施之。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訂定事項悉以相關法規、內政部函釋及主管機

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章程未載明之其他異議事項處理方式，重劃會應依相

關法令辦理。  

 

（以上本會章程共七章十六條文）  


